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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公告 

有關建議租賃中國物業 

 

茲提述本公司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二零二二年四月七日及二零二二年四月十四

日的公告以及本公司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內容有關該等物業租賃的通函（「通函」）。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俱有相同涵義。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七日，有關該等物業租賃之決議案已於股東特別大會上由股東以股數

投票方式正式通過；而於二零二二年七月五日，深圳朸濬與深圳招華已簽訂租賃協議。 

 

鑑於中國深圳實施持續及嚴緊疫情防控措施，預計該等物業的交付將受到影響，而本公

司一直積極與深圳招華商討有關該等物業施工進度及潛在延遲交付。最新，深圳朸濬與

深圳招華已取得共識，並於二零二三年二月十五日訂立了租賃協議的補充協議（“補充

協議”）。據此，該等物業的暫定交付日期（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一日）將推遲，直至

該等物業能夠達到租賃協議內規定的標準且新冠病毒顯著受控，但不遲於二零二三年十

二月一日。其租賃期、免租期、裝修期、起租日期和租金支付日期亦會相應推遲。 

 



本公司確認，除上文所披露者外，租賃協議的所有條款及條件均保持不變及有效。考

慮到新冠疫情在中國的持續傳播及其對該等物業竣工和交付產生的不利影響，公司認

為訂立補充協議符合公司和股東的整體利益。 

 

 

 

 

 

 

承董事會命  

朸濬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袁富兒  

 

香港，二零二三年二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以下董事: 

 

執行董事: 

鍾天昕先生（行政總裁） 

 

非執行董事:  

袁富兒先生（主席） 

胡性龍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吳吉林先生 

杜宏偉先生  

林長盛先生 


